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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槽曝光商家是否侵犯名誉权

主持人:

如今当消费者遭遇不快甚至纠纷的时候， 又多了一

个发布消费体验的途径， 那就是通过微博、 短视频等各
种平台发布吐槽曝光的内容给予 “差评”。

但是， 吐槽曝光商家一不小心也可能构成对名誉侵
权。

那么， 正常 “差评” 和侵权行为之间的边界何在

呢？

责任编辑 陈宏光 E-mail:lszk99@126.com

■圆桌主持 陈宏光

本期嘉宾

上海光大律师事务所 潘轶

上海尚法律师事务所 和晓科

上海中夏律师事务所 李晓茂

据 《法治日报》 报道。 车辆加

完油后 ， 在行驶途中抛锚无法启

动， 经 4S 店检测怀疑是加油站在

汽油中掺水， 车主遂在短视频平台

发布曝光视频， 该行为是否侵权？

近日， 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法院审结

了这起名誉权纠纷案件， 认定车主

初次曝光视频不构成侵权， 但经市

场监管部门查证该汽油符合国家标

准后仍未及时删除视频 ， 构成侵

权。

2022 年 2 月 16 日， 李某在武

隆某私营加油站购买了 95 号汽油

29 升 ， 次日 ， 其车辆发生抛锚 、

无法启动等情况。 车辆 4S 店检测

认为： 该车部件没有破损及外观无

进水痕迹， 车辆无法启动是因为其

燃油泵有明显存水， 油箱底部有少

量水珠， 引起燃油泵电机短路。 李

某经网络搜索该加油站相关评价发

现其口碑较差 ， 且疑似有掺水前

科。

2 月 18 日， 李某向相关部门

反映了该问题， 并在短视频平台发

布视频称该加油站汽油掺水， 劝告

大家不要前往消费。 相关部门立即

对该加油站 2 月 11 日进购的 95 号

汽油进行了抽样检测， 未发现油品

存在质量问题， 并于 3 月 23 日将

合格抽检结果告知李某， 但李某未

删除视频， 并于当晚再次发布相似

短视频。

加油站负责人刘某在发现上述

视频后， 认为李某的行为侵害了加

油站的名誉权， 遂将李某与短视频

平台诉至法院， 要求两被告删除视

频， 发布不少于 60 日的致歉声明，

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律师费、 证

据资料费等共计 6 万元。

法院查明， 2 月 24 日 ， 短视

频平台收到刘某女儿关于李某视频

内容不实的举报后， 当即对部分视

频作出限制推荐处理的措施。 4 月

1 日， 李某自行对案涉视频采取隐

私处理 ， 其他用户无法浏览 、 观

看。

庭审中， 李某辩称， 车辆无法

启动经 4S 店检测是因为加注燃油

中存在水分导致， 自己是本案的受

害者。 后通过向 12315 投诉和发布

视频维权， 属于事实性陈述， 且自

己粉丝数量有限， 视频发布后不久

即删除。 该加油站名誉受影响是因

其自身销售的油品质量问题所致，

而非视频中个别评价所致。

短视频平台公司辩称， 公司系

网络服务的提供者， 仅提供存储空

间。 案涉视频是李某上传发布， 公

司作为平台的经营者已尽充分合理

的注意义务， 对用户的侵权行为不

构成明知和应知情形。

武隆法院审理后认为， 李某首

次发布曝光视频的行为， 符合普通

消费者遭遇损失后的合理吐槽和评

价惯例， 不构成侵权 ， 但从 2022

年 3 月 24 日起至 4 月 1 日止， 在

短视频平台上继续发布视频的行

为， 侵犯了该加油站的名誉权。 因

短视频平台已及时对案涉视频采取

措施， 法院遂依法判决李某删除案

涉视频， 公开发布致歉声明 30 日，

并赔偿各项损失共计 1 万元。

怀疑汽油掺水首次曝光合理

已查证不实仍不删视频侵权

■ 链接

和晓科： 公民享有名誉权，

类似公司企业这样的法人是否有

名誉权呢？ 同样也是有的。

《民法典》 第一千零二十四

条规定： 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

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

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

《民法典》 第一千零二十五

条规定： 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

新闻报道、 舆论监督等行为， 影

响他人名誉的 ， 不承担民事责

任 ， 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

外 ： （一 ） 捏造 、 歪曲事实 ；

（二） 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

容 未 尽 到 合 理 核 实 义 务 ；

（三） 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

人名誉。

《民法典》 第一千零二十六

条规定： 认定行为人是否尽到前

条第二项规定的合理核实义务，

应当考虑下列因素： （一） 内容

来源的可信度； （二） 对明显可

能引发争议的内容是否进行了必

要的调查 ； （三 ） 内容的时限

性； （四） 内容与公序良俗的关

联性； （五） 受害人名誉受贬损

的可能性； （六） 核实能力和核

实成本。

依照法律规定， 构成名誉侵

权一般需具备四个要件： 一是行

为人实施了行为， 二是该行为造

成被侵权人名誉受损、 社会评价

降低的后果， 三是行为与后果之

间有因果关系， 四是行为人具有

过错， 即行为人采取了 “侮辱、

诽谤等方式”。

商家和消费者都享有名誉权

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
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潘轶： 从 《民法典》 的相关

规定来看， 侵害他人名誉权的重

点在于采取了 “侮辱、 诽谤等方

式”。

所谓侮辱， 通常是指用非常

贬损性的语言或行动， 公然损害

他人人格 、 毁坏他人名誉的行

为。

所谓诽谤， 则是捏造并散布

某些虚假的事实 ， 破坏他人名

誉。

一般来说 ， 消费者在消费

后， 对商家的商品或者服务进行

评价， 哪怕是给予差评， 只要没

有捏造事实进行诽谤， 或者表述

方式未到 “侮辱” 的程度， 就不

会构成对商家的名誉侵权。

就经营者来说， 对于消费者

的批评也具有一定的容忍义务。

俗话说 “忠言逆耳 ”， “忠言 ”

尚且逆耳 ， 更别说消费者的戏

谑、 批评、 吐槽和差评了， 这些

言论在经营者听起来当然是 “逆

耳” 的。

但是， 容许一定形式的差评

存在， 对其他消费者乃至整个市

场来说是有利的， 只有同时容许

好评和差评的存在， 才有助于市

场的优胜劣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

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也

提到， “消费者对生产者、 经营

者、 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者服务

质量进行批评、 评论， 不应当认

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但借机诽

谤、 诋毁， 损害其名誉的， 应当

认定为侵害名誉权”。

因此， 当消费者加油后遭遇

机动车故障， 且 4S 店检修后认

为可能是加油站在汽油中掺水所

致时， 其有权向加油站经营者反

映， 也有权发布视频提出批评和

质疑。 此时加油站可以要求相关

部门进行调查 ， 也可以置之不

理， 但如果此时主张消费者的言

论或者视频侵权， 很可能无法获

得支持。

但是 ， 当相关部门介入检

查， 排除了汽油掺水的可能后，

消费者就不能再继续散布这一不

实消息。 即便仍然有所质疑， 也

应当采取理性合法的手段维权，

并对之前的视频进行删除， 否则

就可能侵犯加油站的名誉权。

正常的吐槽和差评不构成侵权

消费者对生产者、 经营者、 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
进行批评、 评论， 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不能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

李晓茂： 由于包括经营者在内

的所有民事主体都依法享有名誉

权， 作为消费者行使评论、 批评的

权利也应注意把握好度。

如果采取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

的方式对商家进行评论和批评， 除

了可能构成民事侵权外， 还可能涉

嫌刑法上的 “损害商业信誉、 商品

声誉罪”。

《刑法 》 第二百二十一条规

定： 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 损害他

人的商业信誉、 商品声誉， 给他人

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的， 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

也明确： “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 对有下列行

为之一， 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有关

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利用互联网损害

他人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

根据相关规定， 捏造并散布虚伪

事实， 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 商品声

誉，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 ， 应予立

案：

一、 给他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二、 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 但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严重妨害他人正常生产经营活

动或者导致停产、 破产的；

2.造成恶劣影响的。

也就是说， 消费者正常的评论和

批评不会侵权， 但采取侮辱、 诽谤等

方式就可能侵权， 而一旦捏造并散布

虚伪事实， 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 商

品声誉， 并且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

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甚至还有可能涉

嫌犯罪。

如果采取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的方式对商家进行评论和批评，除了可能构成民事侵权外，还可能涉嫌刑法上的

“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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